
【记者短评】

以往， 用人单位不想用某
个员工了， 就会与其协商解除
劳动关系， 协商不成要么继续
使用到劳动合同期满再终止 ，
要么干脆找个借口将其辞退 。
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 一般
都需要用人单位向员工支付经
济补偿， 有时甚至需要支付违
法解除赔偿金。

依据法律规定， 经济补偿
的标准是劳动者每干满一年单
位支付一个月工资， 而法律意
义上的工资包括计时工资 、计
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
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
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 即我
们通常所说的工资条中的 “税
前工资”。按此标准支付经济补
偿，若员工工资高，那么单位与
员工解除劳动关系时的成本就
比较高。

近年来职工维权意识强
了， 被解除劳动关系时都要求
单位支付经济补偿， 一些企业

为了降低解除劳动关系的成
本，先让员工待岗，按最低工资
的70%支付工资，过一年后再以
《劳动合同法 》 第40条第三款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
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 的规定
为由，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因法律规定计算经济补偿
时的“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
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12个
月的平均工资， 而员工待岗期
间拿的是最低工资的70%，这样
一来， 单位就名正言顺地少给
了经济补偿。

面对这种不良企业， 正在
待岗或将要待岗的职工要提高
警惕，想清楚是走是留，记住律
师的提醒：注意收集、保存有效
证据。 同时，与单位有了争议要
尽快解决， 避免因久拖不决而
利益受损。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文/摄

高薪员工待岗半年 离职补偿缩水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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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经营调整部门撤销 员工不同意调岗被迫待岗

“我是2011年1月被达运芯科
技公司聘用的， 岗位是无线应用
开发工程师，当时约定每月工资1
万元。 ”常晓媛介绍，入职当月单
位与她签订了一年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到期后续签了两年，2014年
双方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单位一直为她缴纳社会保险。

2015年12月， 公司突然宣布
要调整经营目标和发展战略，决
定撤销常晓媛所在的无线应用开
发部。 该部门共有5个人，单位人
事部吴主任找他们谈话， 表示公
司想把他们调整到其他岗位，其
中三个人当即签订转岗同意书。

最后剩下常晓媛和郑值杰，

两人入职时间最长， 目前月薪都
在1.5万元左右。 “调整后的岗位
与我们所学专业完全不沾边，而
且工资只有5000元。 每月薪水一
下子少了1万元， 我们肯定不同
意。 ”常晓媛说。

吴主任介绍：“单位与常晓媛
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与郑值杰的劳动合同还有一年多
才期满。 两人既不同意调岗也不
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而公司又不
能强行单方与他们解除劳动关
系， 这可怎么办呢？ 琢磨来琢磨
去，我们实在没辙了，公司法律顾
问就给我们出了个主意： 让他们
两人待岗。 ”

几天后， 吴主任将 《待岗协
议》递给常晓媛和郑值杰签字，二
人看后谁也不签。 郑值杰说：“您
也别费事让我待岗了， 虽然我的
劳动合同还有一年多才到期，但
我学的专业在咱公司用不上，干
脆咱们提前解除得了。 ”

吴主任一听很高兴：“好啊，
公司也希望每一位员工都能学有
所用。 ”经过协商，单位决定按N+
2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
金， 月工资则按郑值杰最近12个
月的平均工资1.5万元的标准给
付。经过计算，入职3年5个月的郑
值杰， 一共获得了8.25万元的经
济补偿。

“解除劳动关系晚了半年多，经济补偿就少了一多半，您说这合理吗？”因部门取消又不同意调岗的常晓媛，单位打算给她10.5万元经
济补偿然后解除劳动合同，可是，她不同意。随后，单位让她待岗。

今年7月，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关系时，单位称按法律规定只能给她48612元经济补偿。仅隔6个多月，就少了一多半，原因是高薪员工待
岗后工资下降，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会被拉低，从而出现经济补偿缩水现象。

随后， 常晓媛开始翻阅相关
法律条文 。 她了解到 《劳动合
同》 第40条第三款规定， 劳动合
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
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
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30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
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 可以解
除劳动合同。 “这就是说， 像我
这种情况， 员工在待岗后单位仍
可跟我解除劳动关系。” 她说。

因经济补偿是按员工解除劳
动关系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来计
算的， 而员工待岗后单位都会降
低其工资， 所以待岗时间越长平
均工资就会越低， 计算出来的经
济补偿就越少。 为此常晓媛四处
求助。

其中一位朋友告诉常晓媛，
原劳动部出台的 《违反和解除劳
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中第11
条规定， 用人单位 “依据该办法
第8条，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
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当事人
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
议 ， 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
的， 用人单位按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的年限， 工作时间每满一年
发给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金” 来解除劳动合同时， 劳动
者的月平均工资低于企业月平均
工资的， 按企业月平均工资的标
准支付。

这就是说， 当常晓媛因长期
待岗拉低了经济补偿的计算标准
时， 法律规定解除劳动关系前12
个月的平均工资不能低于企业月

平均工资， 否则就按用人单位月
平均工资来进行计算、 支付经济
补偿。

当她信心满满地打算申请劳
动仲裁时 ， 却有人告诉她上述
“补偿办法” 已经废止了。 她疑
惑了： “我们这种待岗员工该怎
样维权？”

带着常晓媛的疑问， 记者采
访了专业从事劳动争议案件代理
和调解的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
的程阳律师。 她告诉记者， 严格
来说，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规定说
《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
偿办法》 已经废止了。 对于长期
待岗拉低了计算经济补偿标准这
个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有三种不
同的判定模式： 一是就按劳动者
解除劳动关系前12个月的实际平
均工资计算， 该是多少就判单位
支付多少； 二是依据 《违反和解
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 》，
判定用人单位按企业平均工资来
计算经济补偿； 三是法院酌情来
定。

那么， 像常晓媛这种待岗职
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呢？
程阳律师认为， 这就要看单位在
调岗调薪时是否具有相应的合法
性和合理性了， 如果待岗职工能
够有效证明用人单位调岗调薪的
合法性和合理性是不足的话， 那
么计算经济补偿时的工资标准当
然就会有问题。 司法实践中， 如
果劳动争议双方对经济补偿金的
计算基数存在争议， 法院可能会
倾向于支持劳动者的主张， 从而
调高计算基数。 所以， 要想维权
成功 ， 待岗职工一定要注意收
集、 保存有效的证据。

每月只发1204元工资， 这回
连公司大门都进不去了， 听说有
的公司为了辞退不愿解除劳动合
同的员工， 先让其回家待岗， 一
年 后 再 解 除 劳 动 关 系 ， 这 样
不但能拉低经济补偿的标准 ，
还 能 迫 使员工不得不解除劳动
合同。

“若真是这样， 到时我在这
个区找不到工作 ， 儿子上不了
学， 岂不是鸡飞蛋打？” 想到这
儿， 常晓媛着急了， 于今年7月

申请工会调解。
调解时， 单位表示当初给常

晓媛调整的岗位已有人了， 目前
没有空岗可以安排， 希望能与她
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常晓媛同意
解除劳动合同 ， 但要求按1.5万
元月工资、 N+2的标准支付经济
补偿， 而单位只同意按2015年7
月至2016年6月这12个月的平均
工资来计算经济补偿， 称法律就
是这样规定的。

常晓媛计算后发现， 按入职

每满一年给付一个月工资、 六个
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她可以得到6个月工资的经济补
偿。 但因2015年1月至6月的工资
只有1204元， 使得她最近12个月
的平均工资被拉低为8102元， 而
经 济 补 偿 总 计 是 48612元 ， 比
2015年底时单位打算给她的10.5
万元少了一半还多。

最后 ， 因双方诉求差距太
大， 调解失败， 常晓媛与达运芯
科技公司不欢而散。

看着郑值杰在 《解除劳动合
同协议书》 上签了字， 吴主任问
常晓媛： “你怎么着？ 也一块解
除了劳动合同吧？ 补偿标准跟他
一样。”

常晓媛心里嘀咕： 我入职5
年了， 工资比郑值杰高些， 即使
按1.5万元的标准计算 ， 也能得
到10.5万元的经济补偿。

她本想与郑值杰一起解除了
劳动关系， 但思来想去仍未下定
决心： 一是自己签订的是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舍不得就这么轻
易没了； 二是刚在单位附近买了
房子， 儿子还有两年就该上小学
了 ， 而学校要求非京籍儿童入

学， 父母必须有一方在该辖区工
作并缴纳社保。 老公在其他区工
作， 自己学的专业比较偏， 又是
三十多岁的女人， 离开达运芯科
技公司后很难在该区再找到合适
的单位。 等儿子入学时， 要是自
己还无法在该区找到正式工作，
那儿子就上不了小学了。

想到这儿， 常晓媛摇摇头，
表示不同意解除劳动合同。

就在这个时候， 吴主任又拿
出那份 《待岗协议》 让她签字，
可她拒绝了。

“这样吧 ， 你回去好好想
想， 也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咱公
司调整发展目标， 你学的专业以

后肯定是用不上了 ， 调岗 、 待
岗、 解除劳动合同， 这三条道儿
你总得选一个。 决定了来找我 ，
咱们好办手续。” 吴主任对她说。

此后， 吴主任多次打电话给
常晓媛， 她表示调岗可以， 但工
资不能低于1万元。 对方一再解
释， 技术岗位工资高， 但她所学
专业不对口无法安排， 所以只能
将她调整到管理岗， 工资自然就
降下来了。

对此， 常晓媛不予认同， 虽
然每天按时到单位上班， 却没有
工作可干。 今年7月1日， 公司通
知她回家待岗， 并关闭了她的出
入门卡。

部门取消 单位要求员工签转岗协议

不同意降薪转岗 员工被安排待岗

经济补偿差距大 调解未能达成一致

补偿基数是多少 调岗合法性是关键

警惕企业以待岗拉低职工离职补偿

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研究劳动争议案件


